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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

、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方案的具体内容为

:

以总股本

963,431,273

股为基数

,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6

元

(

含税

)

。

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2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

,

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4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本次分配方案发放年度为

2016

年度

,

发放范围为全体股东。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

,

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

、含税及扣税情况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63,431,273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600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

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34000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0.260000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

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

,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

;

对

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2000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26000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963,431,273

股

,

分红后总股本不变。

三、分红派息日期

1

、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5

月

22

日

2

、除权除息日为

:2017

年

5

月

23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7

年

5

月

2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２１

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４８

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７１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Ｉ－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Ｉｓｒａｅｌ

），

Ｌ．Ｐ．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

申请日

:2017

年

5

月

4

日至登记日

:2017

年

5

月

22

日

),

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

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

滑福霞、夏冰

咨询电话

:010-61853676

传真

:010-62694810

七、备查文件

1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2

、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

3

、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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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分别向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福州中科精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铢镰（上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镡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飓复（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王建国、谢永恒、沈志卫、丁晓东、宋有才和成建民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锐安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锐安科技

"

）的总计

66%

股权

,

同时拟采用定价发行的方式向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公司、上海菩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菩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谢永

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

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评估师、律师事务所等

中介机构开展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各项

事宜与交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时认真按照有关要求，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

行期间定期发布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本次重组草案及其他相关

公告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披露。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虽经公司及中介

机构各方全力协调，但根据公司与公安部最新的沟通反馈结果，公司预计本次重组难以按照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首次审议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后

6

个月内（即

2017

年

6

月

14

日前）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发出股东大会通

知。经重组各方审慎研究，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1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公司经审慎研究并与相关各方一致协商的结果，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公司预计

2017

年度生产经营将保持积极稳健增长。

2

、公司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打造网络信息安全板块，整合内外资源，并继续积极与锐安科

技及其股东、主管部门保持沟通，待交易条件成熟后再择机启动相关事项。

3

、公司将继续推进军民融合，精耕细作、稳步发展，在现有的业务板块上提高业务协同和

整合，并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价

值。

五、独立董事及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

一

)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

、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关程序合法

有效。

2

、自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与相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

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披露义务。虽经公司及中介机构各方全力协调，

但根据公司与公安部最新的沟通反馈结果，公司预计本次重组难以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在首次审议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6

个月内（即

2017

年

6

月

14

日前）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经重组各方审慎研

究，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我们认为，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有利于切实维护

全体股东的利益。

3

、本次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材料齐全，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

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基于审慎判断并与交易各方充分沟通协商之后做出的决

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

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相符；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原

因合理，符合《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六、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终止本次重组给各位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对长期以来关注和

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事前审查意见；

4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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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5

月

9

日以书面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应到

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分别向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福州中科精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铢镰（上

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镡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飓复（上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王建国、谢永恒、沈志卫、丁晓东、宋有才和成建民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锐

安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计

66%

股权

,

同时拟采用定价发行的方式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上海

菩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菩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谢永恒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虽经公司及中介

机构各方全力协调，但根据公司与公安部最新的沟通反馈结果，公司预计本次重组难以按照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首次审议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后

6

个月内（即

2017

年

6

月

14

日前）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发出股东大会通

知。经重组各方审慎研究，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关联董事刘著平先生、濮秀君先生、朱弘先生、李轶涛先生、

任真女士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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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5

月

9

日以书面或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会

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分别向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福州中科精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铢镰（上

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镡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飓复（上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王建国、谢永恒、沈志卫、丁晓东、宋有才和成建民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锐

安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计

66%

股权

,

同时拟采用定价发行的方式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上海

菩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菩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谢永恒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虽经公司及中介

机构各方全力协调，但根据公司与公安部最新的沟通反馈结果，公司预计本次重组难以按照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首次审议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后

6

个月内（即

2017

年

6

月

14

日前）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发出股东大会通

知。经重组各方审慎研究，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监事张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7-047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

)

股票

(

股票简称

:

美盛文化

,

股

票代码

:002699)

交易价格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

5

月

11

日、

5

月

1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跌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

一

)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

(

二

)

公司近期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

三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四

)

经询问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

五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

(

六

)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

(

七

)

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30,010,575.12

元

,

公司

2017

年半年度预计净利

润变动区间为人民币

81,673,044.88

至

95,285,219.02

元

,

预计增长幅度为

80.00%

至

110.00%

。公

司现阶段经营业绩情况良好

;

(

八

)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美盛文化有限公司收购

JAKKS Pacific, Inc.19.50%

股权暨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现已完成。

JAKKS

是全球最大的儿童玩具及其他消费产品的生产商、 销售商之

一

,

为公司重要销售客户之一

,

公司已与

JAKKS

共同投资设立杰克仕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和

Jakks Meisheng Animation (H.K.) Limited

开展相应业务

,

本次投资完成后

,

有利于进一步深化

业务合作

,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求

;

(

九

)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对外投资事项进展暨复牌的公告》

,

公司正从

文化产业生态战略出发

,

筹划新的重大对外投资事项

,

预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5

亿至

3.5

亿

元。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

一

)

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二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7-048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

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美盛控股”

)

的通知

,

获悉美盛控股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

分流通股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并解除前期质押给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公

司股票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美盛控股 是

２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８

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止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１．１６％

补充流动资

金

2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原因

美盛控股 是

６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止

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１７％

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办理

完毕

美盛控股 是

５

，

９７０

，

２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至办理

解除质

押登记之日

止

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１３％

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办理

完毕

3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美盛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190,806,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76%;

截至本公告日

,

美盛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77,384,416

股

,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2.97%,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10%

。

二、备查文件

1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7-025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共计

59.2

万股

,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672,487,802

股的

0.09%

。其中

,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2

万股

,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672,487,802

股的

0.01%,

回购价格为

5.935

元

/

股

,

涉及人数

1

人

,

该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15

日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5

万股

,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672,

487,802

股的

0.08%,

回购价格为

8.62

元

/

股

,

共涉及人数

9

人

,

该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期

为

2016

年

3

月

9

日。

2

、截止

2017

年

5

月

12

日

,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注销手续。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6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根

据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原激励对象钱金龙所持有的已获授而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42,000

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

同意根据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对子公司嘉盛电源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部分未达业绩考核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

55

万股予以回购并注销。根据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

,

董事会已于近日办理完毕了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

一、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

一

)

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

2014

年

11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江苏银河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2

、

2014

年

11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查

,

并审议通过《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

摘要》、《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核实

<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

、在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4

、

2014

年

12

月

22

日

,

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获得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5

、

2015

年

1

月

12

日

,

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江苏银河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以及《关于将持股

5%

以上主要股东张红先生近亲属周文先生作为

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6

、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财务状况放弃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以及个别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失去激励对象资格

,

董事会同意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152

人调整

为

145

人

,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700

万股调整为

685.5

万股

,

因曹飞先生和徐敏女士在首

次授予前

6

个月内发生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

,

则将自其最后一次减持公司股票之日起

6

个月后

向其授予。因此

,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共

143

人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

661.5

万

股。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变。

7

、

2015

年

1

月

29

日

,

公司完成了首次向

141

名激励对象授予

657.50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登记工作。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

,

原激励对象肖忠因个人原因离职而失去本

次认购

2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权利

,

原激励对象王剑因个人资金问题自愿放弃拟认购的

2

万股限

制性股票

,

因此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实际向

141

名激励对象授予

657.50

万股限制性股

票。

8

、

2015

年

6

月

17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实施完毕

2014

年度权益分派相关工作

,

董事会

同意将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50

万份调整为

100

万份

,

同意向

2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0

万股预留限

制性股票。

9

、

2015

年

7

月

3

日

,

公司完成了向吴刚和白晓旻两名激励对象授予

100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

10

、

2015

年

8

月

24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实施完毕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工作

,

董事会同意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12.77

元

/

股调整

为

6.185

元

/

股

,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不变

,

为

8.29

元

/

股

;

鉴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

董事

会同意以

6.185

元

/

股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已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

万股。 截止

2015

年

11

月

2

日

,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

续。

11

、

2015

年

8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部

分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实施完毕

2014

年度权益分

派工作

,

董事会同意将暂缓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24

万股调整为

48

万股

,

授予价格由

12.77

元

/

股调整为

6.185

元

/

股

;

董事会同意向

2

名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授予限制性

股票

48

万股

,

并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5

年

8

月

27

日。该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登记工作已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完成。

12

、

2016

年

4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

锁的议案》

,

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

成就

,

同意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按照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

139

名激励对象办理

解锁事宜。监事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同意意见。该解锁事宜

已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办理完成。

13

、

2016

年

8

月

29

日

,

公司召开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

案》

,

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

同意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按照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

2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

宜。 监事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同意意见。 该解锁事宜已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办理完成。

14

、

2017

年

3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已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实施完毕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相关工作

,

董事会同意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6.185

元

/

股调整为

5.935

元

/

股

,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8.29

元

/

股调整为

8.04

元

/

股

;

鉴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

董事

会同意以

5.935

元

/

股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已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2

万股。 截至

2017

年

5

月

12

日

,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

续。

15

、

2017

年

3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

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和预留授予第

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

同意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按照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

138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 监事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

同意意见。

(

二

)

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

2016

年

2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银河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2

、

2016

年

2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核查

,

并审议通过《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

其摘要》、《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

于核实

<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

、

2016

年

3

月

9

日

,

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4

、

2016

年

3

月

9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向

9

名激励对象共授予

550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授予价格为

8.87

元

/

股

,

并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6

年

3

月

9

日。

5

、

2016

年

4

月

5

日

,

公司完成了向

9

名激励对象授予

550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6

、

2017

年

3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未达到第一期解锁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已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实施完毕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

关工作

,

董事会同意将

2016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8.87

元

/

股调整为

8.62

元

/

股

;

鉴于子公司

嘉盛电源

2016

年股权激励业绩考核的完成率为

90.19%,

根据公司 《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规定

,

嘉盛电源的激励对象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份额为当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份

额的

80%,

当期剩余

20%

的限制性股票需由公司回购注销。截至

2017

年

5

月

12

日

,

上述限制性股

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7

、

2017

年

3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锁期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

,

同意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按照相关规

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

9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 监事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同意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说明

1

、根据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

象钱金龙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其所持有的已获授而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已不符合解锁条件

,

需

由公司回购注销。根据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决定以

5.935

元

/

股的价格回

购该离职对象所持有但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4.2

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公司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分别占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总数的

0.29%

和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1%

。 本次回

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共计

249,270

元

,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

销事宜发表了意见

,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详

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

、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嘉盛电源

2016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607.64

万元

,

未达到《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嘉盛电源承诺实现

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的业绩考核指标

,

根据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

:

嘉盛电源本次实际业绩考核完成率为

90.19%(P),80%≤P<100%,

激励对象实际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份额

=

该激励对象对应当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份额

×80%,

其余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因

此

,

嘉盛电源当期剩余

20%

的限制性股票需由公司回购注销。根据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

,

董事会决定以

8.62

元

/

股的价格回购嘉盛电源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5

万

股。本次公司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总数的

0.10%

和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8%,

涉及人数

9

人

,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共计

4,741,000

元

,

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发表了意见

,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对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如下

:

序号 激励对象 回购数量（股） 回购金额（元）

１

张家书

３６００００ ３１０３２００

２

张家涛

６００００ ５１７２００

３

常红彬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８６００

４

李华

１５０００ １２９３００

５

周振铎

２００００ １７２４００

６

陈蓉

１００００ ８６２００

７

孙景云

５０００ ４３１００

８

孙胜友

４００００ ３４４８００

９

张玉章

１００００ ８６２００

合计

５５００００ ４７４１０００

综上

,

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共计

59.2

万股

,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672,487,802

股的

0.09%,

涉及人数共

10

人

,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共计

4,990,270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

信会师报字【

2017

】

第

ZH10325

号

),

审验了公司截至

2017

年

5

月

5

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

认为

:

截至

2017

年

5

月

5

日止

,

贵公司已支付已离职激励对象钱金龙及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9

名激励对象回

购价款合计人民币

4,990,270.00

元

,

其中

:

减少实收资本

(

股本

)592,000.00

元

,

减少资本公积

(

股本

溢价

)4,398,270.00

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事宜已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办理完成。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

672,487,802

股变更为

671,895,802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７

，

６９４

，

１９９ ３２．３７％ －５９２

，

０００ ２１７

，

１０２

，

１９９ ３２．３１％

１

、境内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６１５

，

３８４ １．４３％ ９

，

６１５

，

３８４ １．４３％

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７

，

２６１

，

５３８ ４．０５％ ２７

，

２６１

，

５３８ ４．０６％

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８０

，

８１７

，

２７７ ２６．８９％ －５９２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２２５

，

２７７ ２６．８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４

，

７９３

，

６０３ ６７．６３％ ４５４

，

７９３

，

６０３ ６７．６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４

，

７９３

，

６０３ ６７．６３％ ４５４

，

７９３

，

６０３ ６７．６９％

三、股份总数

６７２

，

４８７

，

８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０００ ６７１

，

８９５

，

８０２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3559� � �证券简称：中通国脉 公告编号：临2017-029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资产收购重大事项，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与有关各方研究和论证，本次筹划事项为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

2017

年

3

月

28

日分别披露的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002

、临

2017-007

）。

2017

年

4

月

13

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11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4

月

13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一个月。

2017

年

5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延期复牌的议案》， 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5

月

15

日起预计继续停牌

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9

日发布《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8

），披露了公司的重组标的为吉林省通信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吉林通建

"

）和上海共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共创

"

）。

停牌期间，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7

年

5

年

13

日，经公司与吉林通建协商一致，双方签订《关于终止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

的协议，决定终止购买吉林通建

100%

股权的事项；公司仍将推进购买上海共创

100%

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工作。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终止部分重组标的重大资产重组合作

（一）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合作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

1

）标的资产

吉林通建

100%

的股权。

（

2

）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吉林通建的全体股东，全部为无关联第三方。吉林通建

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3

）交易方式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二）终止与吉林通建合作的原因

停牌过程中，公司与吉林通建主要股东就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方式、标的公司估值及业绩

承诺等事项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商， 但由于公司与吉林通建部分股东未能就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的估值等相关条款达成一致，且达成时间难以确定。为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经过

慎重考虑，公司决定终止与吉林通建的本次重组合作。

二、停牌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与上海共创及

吉林通建进行了多次磋商谈判，并对交易对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了解，组织双方管理层就交

易方案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与有关中介机构共同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同时，

公司认真做好保密工作，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范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终止与吉林通建的重组合作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

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将继续积极推动发股购买上海共创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各项工作。

由于相关工作还在进展过程中，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

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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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8� � �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17-053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概述

近日，部分媒体报道了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出售的

电动大巴在北京市朝阳区东苇路蟹岛度假村停车场遭遇火灾及投资者关注的相关事项，为

避免投资者对市场传闻形成误读，本公司特作以下澄清说明。

二、澄清说明：

（

1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7

年

5

月

2

日下发的《关于清理杨柳絮防止发生火灾

的紧急通知》（京政办发〔

2017

〕

22

号）：

"

近期，本市天干物燥，又值杨柳飞絮高发期，违规违法

用火极易引发火灾。特别是

5

月

1

日在朝阳区孙河乡前苇沟村一停车场发生火灾，造成

90

台车

辆不同程度过火，经初步调查，就是明火引燃堆积的杨柳絮波及所致。

"

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对本次事件原因尚没有最终定论。对于媒体报道中涉及本公司的具

体车辆数量、毁损状态及责任方等以官方认定结果发布后方可确定。本公司将积极关注事件

的进展，维护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

2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下发的《关于购买纯电动客车有关财政政策的通知》（京财经一

[2015]1159

号，以下简

称

"

《通知》

"

）：地方纯电动客车补贴，直接拨付到汽车生产企业，消费者按销售价格扣减补助

后支付。非本市注册的汽车生产企业申领本市财政补助资金，须授权委托一家在京注册登记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汽车销售机构统一申领， 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拨付到该汽车销售机

构。

因此，根据上述《通知》，本公司通过北京安凯华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凯华

北

"

）向北京天马通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天马

"

）出售了

400

辆纯电动客车。

2015

年

12

月

1

日，安凯华北与本公司签署了买卖合同。

经核实，上述

400

辆车中的

380

辆于

2016

年

1

月上牌、

20

辆于

2016

年

4

月上牌。

（

3

）根据上述《通知》及

2016

年

4

月

6

日下发的《关于推广应用纯电动客车财政补助政策

（修订）的通知》（京财经一〔

2016

〕

522

号）：凡纳入国家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且符合北京市产

品技术、安全及售后服务等要求的纯电动客车，在取得北京市车辆登记牌照后，可申请享受

北京市纯电动客车财政补助。安凯华北于

2016

年分批就上述

400

辆电动客车（包括本次事件

中涉事车辆）向北京环境交易所提交了北京市地方补贴的申请，并于

2017

年

3

月收到首批地

方补贴款

4,550

万元，本次事件中涉事车辆的地方补贴款未下发。

根据《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

[2016]958

号）以及《关

于开展

2016

年度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清算工作的通知》（财办建

[2017]20

号）：非个人用户购

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行驶里程须达到

3

万公里（作业类专用车除外）。由于行驶里

程未达标，公司尚未就上述

400

辆电动客车申请国家补贴。

（

4

）新闻报道中涉及的电动大巴电池系我公司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轩

高科

"

）采购，根据国轩高科向我司出具的《函》：隔膜是锂离子电池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主要作用是将电池中正负极隔开，同时防止短路。但是在电池外界温度急剧升高过程中，

隔膜并不能完全防止电池在明火长时间炙烤下被引燃。国轩高科电池隔膜经过性能升级，全

部经过陶瓷涂覆以增加隔膜的强度和耐高温性能，所有电池产品经过相关检测机构认证，符

合

GB/T 31484 -2015

，

GB/T 31485 -2015

，

GB/T 31486 -2015

，

GB/T 31467.1 -2015

，

GB/T

31467.2-2015

，

GB/T 31467.3-2015

等国标要求。因此，新闻报道中涉及的我公司生产销售的

电动大巴电池具有电池隔膜，电池质量达到相关技术标准。

（

5

）

2017

年

3

月

17

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下达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用于

2015

年新能源汽车

第三批补助资金清算的通知》（财建

[2017]39

号），至此，媒体关注的我公司

2013-2015

年向合

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的

780

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已全部清算，同时对涉及到

的

306

辆闲置车辆也按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的

50%

进行了清算， 另外

50%

公司将

按照相关程序进行申报。目前，上述

306

辆新能源汽车均已投入运营，该批车辆与北京涉事车

辆无关。

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收到合肥市财政局向本公司转拨支付的上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补助资金。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编号为

2017-045

《关于收到

2015

年国家新能源

汽车推广补贴的公告》。

三、其他说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5日


